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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6 年 6月份第 1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6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本局 205 會議室

主席：許局長立民

記錄：崔耀鐸

出席人員：

黃清高 張美美

鄭文惠 吳爾敏

蔡宜霖 王幼玲

吳美珠 謝宜穎 (陳郁君代)

蕭舒云 廖秋芬 (孫淑文代)

葉俊郎 鐘雅惠

王惠宜 林淑娥

馬玉貞 翁淑卿

李季燕 黃睦凱

熊永明 鄭鴻儒 (陳文菲代)

尤詒君 童富泉

陳淑娟 易君強

蔡妙娟 鄭佑漢

郭乃菁 (蔡秀宜代)

壹、報告事項

一、本局 106 年 5月份第 4次局務會議紀錄請確認。

主席裁示：

(一)討論事項第 1 案主席裁示第二點「耕莘醫院周院長」修正

為「耕莘醫院鄒院長」

(二)主席裁示第一點修正為「 進入學校輔導體系之學生常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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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家庭中的特殊狀況，為加強社會安全網各網絡的橫向

聯繫，各機關應強化連結，請社工科思考如何突破教育系

統，讓校園內無法有效輔導個案進入社會安全網跨單位合

作及協助。」。

(三)主席裁示第二點修正為「二、社會安全網進行至今，對於

各區資源網絡連結頗有成效，下一階段請社工科針對個案

研討成效訂定短期及中期的 KPI 值，進一步量化社安網效

益。」。

二、市政會議市長指示事項

(一)臺北市各區規劃老人共餐據點可以不必再增加，但是必須把

共餐據點的功能發揮出來，像是課程安排與健康促進活動品

質提升。

(二)即使中央推出長照 2.0，臺北市必須發展出屬於自己特色的長

照政策，像是石頭湯計畫，在 6 月底的石頭湯計畫，提市長

室會議期中報告。

三、工作報告

企劃科：有關本局爭取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ㄧ案，報請公

鑒。

主席裁示：有關提出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請各科室針對補助

項目及預估經費重新檢視及修正，於下星期五(6 月

9 日)前回復企劃科。另請會計室協助核對 106-107

年相關預算編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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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長室列管案件進度報告。

(一)本週(1060524-1060531)新增案件：

編

號
案號

列管

日期
案由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裁指示

1 6153 1060525

海光公園高架橋下休憩區

設置老人活動空間。（士林

1060208/富光里/許振通

里長）

1060624 老福科 請賡續辦理。

2 6171 1060519

第 79 次處長會議列管事項

(處 106051901)：

測試賽前志工教育訓練課

程，應朝事件處理、紛爭

處理、流程通報、熟悉場

館及消防緊急疏散等為重

點規劃方向，此部分請管

理運用處規劃辦理。

1060609
世大運

管理運

用處

本局已提報除管。

(二)2 週內(1060614)到期案件：

編

號
案號

列管

日期
案由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裁指示

1 5672 1060303

里長反映中低收入戶查核

不確實一事，請社會局檢

討精進，列管 3個月。（萬

華 1060103/頂碩里/李里

長智聰）

1060601 救助科 本局已提報除管。

2 5872 1060417

市長拜訪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福利基金會

有關處理社區精神醫療事

宜，請社會局許局長與松

德院區研商，列追蹤 1 個

月。

1060517 身障科 請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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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號

列管

日期
案由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裁指示

3 5919 1060421

有關老人福利之推動，請

社會局、民政局、衛生局、

市立聯醫每月固定召開聯

席會議，請許立民局長安

排聯席會議時間，市長將

親自出席；會議並邀請金

融研訓院派員參加，列管 1

個月。

20170419 市長參訪金融研

訓院裁示：

請社會局主政邀集衛生

局、民政局每月召開老人

照護之專案小組聯繫會

議，並邀請台灣金融研訓

院出席提供意見，市長將

出席會議。

1060522 老福科
請以局長向市長專報會議

紀錄提報除管。

4 5649 1060301

長照之合作，里長有意

願，請社會局協助法規鬆

綁（群英里）。成功國宅社

區醫療長照 C 級，如何升

級為 B 級？通案思考或有

替代方案，列管 3個月。

1060530 老福科 本局已提報除管。

5 6006 1060503

建請市府放寬老人共餐政

策補助經費上限，並規劃

對各種共餐據點公平的補

助方式，例如將里辦公處

無法募款的特性納入考

量。(列管 1個月)

1060603 老福科

共餐據點每餐補助金額維

持 40 元，補助級距視情況

調整。

6 6067 1060511

市府推動大手牽小手一起

上學趣，活化校園餘裕空

間，增進祖孫情誼，具有

開創性值得鼓勵；建議進

一步於樂齡學堂、長青活

力站以及老人共餐據點

等，推動高齡者運動，培

養長者固定運動的習慣。

(列管 1個月)

1060611 老福科 本局已提報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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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號

列管

日期
案由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裁指示

7 5998 1060503

請市長室蘇參議任 PM，整

合社會局、教育局及人事

處之公共托育及托育一條

龍政策措施，排出時間

表，規劃於七月底前整體

行銷，列追蹤 1個月。

1060602 婦幼科 本案請提報除管。

8 6058 1060511

臺北車站街友問題請許立

民局長擔任 PM，與臺鐵

局、鐵路警察等相關單位

研商處理策略，至市長室

會議報告，列管 1個月。

1060612 社工科 請賡續辦理。

9 6151 1060512

第 78 次處長會議列管事項

（處 106051206）：

場館處蔡處長反映若干場

館志工配置有明顯不足之

情形與後續排班之規劃，

請丁顧問協助督導並另案

列管

【20170526】

以電子郵件申請展延 7天

至 6月 7日

1060607

世大運

管理運

用處

請賡續辦理。

五、局長歷次指示事項進度列管

列管案號 案由 最新裁指示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

裁示

1 1060413

市 長 室 列 管 案 6058( 限 辦 日

1060612)：

臺北車站街友問題請許立民局長擔

任 PM，與臺鐵局、鐵路警察等相關

單位研商處理策略，至市長室會議

報告，列管 1個月。

有關交七廣場清潔維

護委外流標，造成清潔

人力不足及環境惡化

問題，請公園處及環保

局研議相關對策因應。

1060601 社工科
□除管

■續管

2 1060406

本局委外服務單位(含方案委託)因

一例一休制度所遭遇問題，於 4 月

10 日委託服務專案小組臨時會討

論後，提報下週局務會議。

請身障科釐清與聽語

障溝通服務方案受託

單位針對夜間 8 點後

及假日時段，雙方權利

義務關係，並將協議處

理情形簽報陳核。本案

除管。

1060601 企劃科
■除管

□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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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號 案由 最新裁指示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

裁示

3 1060406

有關陽明老人公寓室內修繕工程已

於 3 月 29 日決標，將於下星期開

工，預計 4 月底完成示範屋，7 月

完工。本案改為月管。

請賡續辦理。 1060601 老福科
□除管

■續管

六、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106 年 5月、6月重點工作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請老人自費安養中心檢視伙食委外案流標之原因，

並調整標案條件及內容。另請思考團膳或與財團法

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之餐廳合作等替代方案。

貳、討論事項

救助科：本局修訂「臺北市政府重大災害聯合服務中心作業機制」

案，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作業機制第五項運作方式第(三)點「聯合服務中心召

集人由本府社會局指派九職等以上層級人員擔任，綜

理聯合服務中心指揮協調等全般事宜。」修正為「聯

合服務中心召集人由本府社會局指派八職等以上層

級人員擔任，綜理聯合服務中心指揮協調等全般事

宜。」。

參、臨時動議

一、王秘書：請各科室將召開記者會之新聞稿及照片登載至本局官

網深度報導專區。

二、主任秘書：有關餘額 1,000 元以下之懸列帳上之民間捐款，爾

後各科室如有需求，請優先使用。

肆、主席指示

一、議會總質詢期間，請各科室盡快提供相關所需資料。



6

二、請各科室針對社福績效考核資料進行複檢。另共通性指標抽案

查核部分，請各科室備妥資料，並於考核當日派員至彩金組說

明。

散會：上午 11 時。


